
107 學年度口腔衛生學系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5 日（一）12：00~13：00 
開會地點：口腔醫學院會議室 
主 持 人：黃曉靈主任  
出 席 者：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確認上次會議記錄（附件，略） 
貳、 主席報告（黃曉靈主任） 
 

因本學年度臨床實習單位進行調整在實習指導老師上需協助指導，故本次會議將進行追認實習指導

教師三位。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1071105- 1） 
案  由：討論追認推薦本學系一七學年度實習指導教師名單，請討論。 
說  明：1.依據本校「實習指導教師設置辦法」（附件，略）。 
        2.已核定一七學年度實習指導教師名單（附件，略）。 
        3.參考附件：追認一七學年實習指導教師名單三位(附件，略)。 
決  議：1.三位推薦人員經審查後臨床經驗不足暫不推薦，擬追認推薦本校附設醫院牙科部林小姐

為臨床實習指導教師。 
2.學生實習護照內請助教設計訪談紀錄表予以臨床實習指導教師簽核欄位(教學內容、時

數及簽名欄)。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臨 1071105- 1） 
案  由：討論四年級臨床實習科目及時數，請討論。 
說  明：為了更臻規劃四年級實習內容將調整臨床實習科目學分數，以達學生實際臨床時數。 
決  議：四年級實習學分數由 20 學分26 學分，全學年實習時數 1200 小時1400 小時，自 108

學年度入學起新生實施。 
 
 
 
 
陸、散會  下午 13：00 
 
 


